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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浩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驰科技”、“公司”），证券

简称：浩驰科技，证券代码：831064，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

根据浩驰科技《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浩驰科技拟

通过做市转让的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浩驰科技的持续督导券商，负责浩

驰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简称“《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安信证券对浩驰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

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个月

经核查，浩驰科技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开挂牌转让，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方式符合规定

浩驰科技目前的交易方式为做市转让，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做市转让方式面

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

法》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

采用协议转让、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三）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和回购实施期限符合规定

根据浩驰科技《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浩驰科技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6,200,000股，不超过12,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7.7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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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2.45 元/股。根据本次拟回购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9,400,000.00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具体回购股

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实际情况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明确了回购股份数量的上下限，且下限不低于上

限的50%，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

模和回购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

且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50%”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2.42元/股，

拟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上述价格的200%，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竞

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60个

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200%”的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九

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浩驰科技《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620

万股，不超过 1,200 万股，按照本次回购股份最高限价 2.45 元/股计算，预计本

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不超过 2,940.00 万元，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包括现有资金以及未来回购期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有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按法定程序报经批准采用收购本

公司股票的方式减资的，按注销股票面值总额减少股本，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超

过面值总额的部分，应依次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为 1,964.82 万元，根据本次回购股份

数量上限（1,200 万股）和价格上限(2.45 元/股）来测算，回购资金上限 2,940

万元减少股本 1,200 万元，冲减资本公积 1,740 万元，并不会对未分配利润造成

影响，不存在利用回购进行超额利润分配的情况。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0 年

1-3 月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收入 3,132.65 万元 ，净利润 241 万元，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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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83.27 万元,已不存在未分配利润为负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3,699.11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970.85 万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383.50 万元。本次拟回购

资金总额上限 2,940.00 万元占 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比例分别约 21.46%、29.49%。假设按回购价格上限进行回购，现分别按

本次回购资金上限和下限对 2019 年度（末）数据模拟测算，回购前后主要财务

数据和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末）

（回购前）

2019 年度（末）

（以上限回购后模拟

测算）

2019 年度（末）

（以下限回购后模拟

测算）

营业收入（万元） 13,998.72 13,998.72 13,998.72

净利润（万元） 975.79 975.79 975.79

未分配利润（万元） -158.14 -158.14 -15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2,271.68 2,271.68 2,271.68

货币资金（万元） 2,383.50 -556.50 864.50

流动资产（万元） 5,236.47 2,296.47 3,717.47

资产合计（万元） 13,699.11 10,759.11 12,180.11

流动负债（万元） 3,690.13 3,690.13 3,690.13

负债合计（万元） 3,728.26 3,728.26 3,728.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万元）
9,970.85 7,030.85 8,451.85

资产负债率 27.22% 34.65% 30.61%

流动比率 1.42 0.62 1.01

速动比率 0.73 -0.07 0.3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7.22%,、1.42 和 0.73。按本次回购资金上限对 2019 年末数据模拟测算，回购

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34.65%、0.62 和-0.07；

按本次回购资金下限对 2019 年末数据进行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30.61%、1.01 和 0.32。公司将根据自身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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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合理确定本次实际回购股份规模。因此，本

次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影响较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在 1,400.00 万元的短期借款，为公司日

常经营借款，不存在大幅增加借款用于回购股份的情形，上述借款均将于 2020

年 12 月到期，公司前期信用状况较好，因此公司短期内不存在还贷压力。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包括现有资金以及未来回购期内经营过

程中产生的自有资金，公司不存在到期未清偿大额债务，不存在举债回购股份的

情形。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 139,987,182.18 元，较上年增长 67.87%；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净利润 9,757,901.32 元，较上年增长 250.4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716,795.80 元，较上年增长 3,159.44%。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0

年 1-3 月公司已签合同订单 4,078 万元，收款 3,190 万元，公司合并报表口径

实现收入 3,132.65 万元，净利润 241 万元，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 462.8 万元。

公司经营发展势头良好，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实施期限较长，为公司提供回购资金提供

了时间保障，同时公司也将根据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合

理确定本次实际回购股份规模。

综上，浩驰科技将根据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营运资金需求合理确

定实际回购股份规模，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浩驰科技能保持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股

份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综上所述，安信证券认为浩驰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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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浩驰科技专业从事薄膜新材料领域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生产的安全隔

热膜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公司自子公司海安浩驰科技有限公司

发生火灾后已第一时间完成重建工作，2019 年以来生产运营已步入正轨，公司

预计 2020 年业务情况整体保持稳定。考虑到公司股价近两年逐步走低，公司为

维护股票市场价值，提高公司净资产盈利能力，并为公司进入创新层和精选层

打下基础，通过回购减少注册资本，以实现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信

心，维护投资者利益，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的目标。

（二） 回购前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经查询股票交易系统，浩驰科技近两年股票交易不活跃，公司股票自 2019

年以来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有九笔交易，且公司股票价格逐步下跌。截至 2019

年末公司股本 8,000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70.85 万元，归属于股

东每股净资产为 1.25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盘，公司股价为 2.1 元/股，

公司股票市净率为 1.68。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已完成子公司火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2019 年公司产能

得到恢复并进入正轨，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67.87%，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250.44%。公司经营发展形势良好，根据公司初步统计，

2020 年 1-3 月公司已签合同订单 4,078 万元，收款 3,190 万元，公司合并报表

口径实现收入 3,132.65 万元 ，净利润 241 万元，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 462.8

万元。

浩驰科技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考虑到公司

股价近两年逐步走低，公司为维护股票市场价值，提高公司净资产盈利能力，

并为公司进入创新层打下基础，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的

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减少注册资本，以实现

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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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浩驰科技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回购股份目的符合《公司法》

的规定。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的合理性

（一）浩驰科技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 2.45 元，具体回购价格由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

盘价为 2.42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45 元/股）未超过董事会决议日

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4.84 元/股），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第十五条的规定。

（二）浩驰科技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0 日起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公司现

有做市商 2 家，股东人数 45 人；经查询股票交易系统，公司股票自 2019 年以来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有九笔交易，交易数量和成交均价如下表所示，成交数量

合计 19,000 股，累计成交均价 2.29 元/股，接近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2.45

元/股。

序号 成交日期
成交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股）

收盘价

（元/股）

市净率

（倍）

1 2019 年 1 月 16 日 2,000 2.525 2.53 2.25

2 2019 年 3 月 1日 2,000 2.46 2.46 2.19

3 2019 年 9 月 6日 2,000 2.50 2.50 2.22

4 2020 年 1 月 20 日 2,000 2.43 2.43 1.94

5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00 2.36 2.36 1.89

6 2020 年 3 月 2日 1,000 2.29 2.29 1.83

7 2020 年 3 月 3日 1,000 2.23 2.23 1.78

8 2020 年 3 月 16 日 2,000 2.165 2.17 1.74

9 2020 年 3 月 25 日 6,000 2.095 2.1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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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9,000 2.29

（三）根据浩驰科技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9 年公司每股收益

0.122 元、每股销售收入为 1.75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股东

每股净资产为 1.25 元；回购价格上限（2.45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20.08 倍、

市净率为 1.96 倍、市销率为 1.4 倍。

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管理型行业分类，公司所处行业为：塑料薄膜

制造（C2921），根据 WIND 数据库显示，在塑料薄膜制造（C2921）行业分类中

的挂牌公司中有前收盘价的挂牌公司股票估值情况如下表所示，从下表可以看出：

同行业挂牌公司市盈率、市净率和市销率差异较大，浩驰科技本次回购股份上限

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市净率和市销率均未超过同行业挂牌公司估值区间范围。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TTM) 市净率 市销率 (TTM)

831519.OC 百正新材 6,606.1382 1.9105 1.9746

839381.OC 海鹰科技 387.6663 0.6755 0.1240

830825.OC 和泰润佳 126.1510 2.3580 1.3052

833434.OC 博锐斯 119.6271 6.1804 4.4301

872745.OC 玉兰光电 119.4536 7.5143 3.9220

870513.OC 富贵万年 118.4597 3.0693 1.7528

833367.OC 宝德利 59.6473 1.5775 2.0663

430626.OC 胜达科技 52.7073 2.3555 2.4792

835414.OC 龙威新材 50.5301 0.5423 0.5251

838163.OC 方大股份 34.8702 4.2642 4.1316

838531.OC 圣帕新材 30.7752 3.3199 2.1492

872411.OC 育才药包 26.9999 1.5469 0.9754

831697.OC 海优新材 23.8268 2.0321 1.1837

832763.OC 中天科盛 22.1288 1.6544 1.7126

832520.OC 环申股份 13.1816 1.7776 1.7235

832093.OC 科伦股份 10.1444 0.8053 0.0973

835526.OC 捷林科技 10.1264 1.2620 0.3279

834416.OC 丰兆新材 9.2156 0.2841 0.1946

835343.OC 艾美森 7.7357 1.0304 0.7257

838300.OC 新纪源 2.7007 0.3138 0.1651

839621.OC 比例聚合 2.1065 0.6790 0.1391

832644.OC 固泰新材 1.3881 0.1833 0.1241

831742.OC 纽米科技 -2.0758 0.8219 2.5598

836131.OC 旭成科技 -3.8084 0.3469 4.9018

833472.OC 康润洁 -10.0690 16.2780 7.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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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34.OC 京华新材 -57.6052 7.2908 2.9018

830853.OC 天加新材 -1,473.3429 2.8161 2.4355

（数据来源：根据 2020 年 3 月 10 日 WIND 数据库数据统计）

（四）公司曾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一次股票发行，发行 11,670,000 股，发

行价格 2.4元/股，由于公司曾于 2017 年 6月完成一次权益分派，以总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除息后前次股票

发行价格约为 2.3 元/股，接近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2.45 元/股。

综上，本次回购股份定价综合考虑了每股净资产、公司前次发行价格、二级

市场价格等因素，本次回购股份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不

存在回购价格上限低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四、本次回购股份的可行性

根据浩驰科技《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620 万股、

不高于 1,200.00 万股，按回购价格上限 2.45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资金总

额不超过 2,940.00 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和财务状况进行确定，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包括现有资金以及未来回购期间内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有资金），浩驰科技目前经营情况良好，2019 年营业收入

较上年增长 67.8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250.44%，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长 3,159.44%。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以后，未来 12 个月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确定实际回购规模，因

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其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

议通过本方案，将导致本回购计划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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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回购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度不

足、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

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或者因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回购方案变

更或终止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等原因终止本回购方案等事项

发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回购期内如发生上述事项，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

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安信证券已按照《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检查浩驰科技本次回购方案，并提

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购的 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